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鲁发改工业 〔2019)976号

各市 (不含青岛)发展改革委,有关备案机关,有关企业:

根据 《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》(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

22号令 )有关规定,按照省委、省政府流程再造、简政放权要求,

进一步明确将专用汽车和挂车投资项目备案权限下放至地方发展

改革部门,实行属地管理。

专用汽车和挂车投资项目各案,要严格贯彻 《汽车产业投资

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:一是新建专用汽车和挂车企业投资项目,

企业法人应建立产品研发机构,拥有专业研发团队,具有相关研

发经历,具备专用装置的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能力;二是禁止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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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仓栅车、栏板车、自卸车和普通厢式车等普通运输类专用汽车

和普通运输类挂车企业投资项目;三是专用汽车企业不得建设各

类汽车底盘和整车生产能力,特种作业车底盘自制自用除外。此

外,还须符合 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

作战方案暨 2013-2020年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

(2018-2020年 )的 通知》(鲁政发 E2018〕 17号 )严 禁新增铸造

产能等规定。

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备案机关,按照谁审批谁监

管、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,建立健全监督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,

加强汽车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。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在监督管

理中查实违规的汽车投资项目,由各案机关撤销其各案并抄送相

关部门,由规划、国土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金融及行业管理

等部门进一步处理。对经认定的严重失信主体,实施联合惩戒。

违反法律规定的,依法进行处罚。对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

督不力的单位,给予约谈、通报,责令限期整改;逾期不整改的,

在整改到位前暂停各案。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,

依法依规给予问责处理。

为深化汽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

展,党 中央、国务院要求严格汽车投资项目管理,严 防汽车产能

过剩风险。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,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《汽

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》宣贯会议精神,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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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专用汽车和挂车项目投资管理主体责任,对汽车产业投资管理

问题较多、监管不到位的市,省里将启动约谈机制,依法依规追

责问责。

为提高企业投资专用汽车和挂车项目便利化、快捷化水平 ,

有效防止因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造成撤销各案、企业整改、资源

浪费,省发展改革委提供前期决策咨询服务。为进一步提高咨询

服务效率,企业可按照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

汽车投资项目各案服务管理指南的通知》(鲁发改工业 E2019〕 99

号)要求,直接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咨询,不必随附市、县发展

改革部门审查意见。对于需要地方调查核实事项,省发展改革委

将函询地方补充提供。

此规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19年 9月 1日 以来,已

经由省发展改革委出具咨询意见、尚未各案的汽车投资项目,参

照本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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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 :主动公开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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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0月 23日 印发


